
城 市 化与 少 年犯 罪

一山西省城市少年犯罪管窥

郭润生 董国强

一
、

问肠的提出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
,

是一种随着工业化
、

现代化而出现

的发展趋势
.

所谓城市化
,

是指在城市 区域内人 口集中的趋势加大并由此而引起社会组织变

化
.

世界在走向城市化
,

我国也在走向城市化
,

而且步伐越来越快
。

1 9 8 2年底我 国有城市

24 5座
,

到 1 9 8 5年底已增加到3 24 座
,

城市总人口达到2 1 1 87 万
.

列宁说
: “

城市是经济
、

政治

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
,

是前进的主要动力
. ” ① 勿容置疑

,

城市走在社会进步的前头
,

城市的发展会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

但是城市化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

如城市的住房紧

张
,

交通拥挤
,

服务不足
,

城市噪声和环境污染
,

城市犯罪率上升和社会治安问题
,

等等
。

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中
,

包含着易于引起违法犯罪的条件
,

犯罪率普遍上升
.

犯罪间题已成

为公民普遍关注的社会间题
.

由于犯罪间题特别是青少年犯罪问题突出
,

给城市的社会治安

和生产带来许多障碍
,

严重阻碍了城市化发展进程
.

因此
,

从我国国情出发
,

掌握城市化规

律
,

减少和避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消极因素
,

把青少年犯罪控制在最小限度
,

提高城市预

防和打击犯罪的机能
,

是我们应当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
.

二
、

研究方法

(一 ) 调查对象为山西省某少年犯管教所12 岁一 18 岁的城市在押男犯共 1 30 人
.

城市包括

太原
、

大同
、

阳泉
、

长治
、

晋城
、

忻州
、

榆次
、

临汾
、

运城
、

侯马等十城市
,

不包括小县城及

在外省城市作案的少年犯
.

(二 ) 调查内容主要有
:

少年犯的城市分布
、

年龄
、

文化程度
,

犯罪季节
、

时间
,

犯罪的区

位结构
、

地点
、

场所以及罪名等等
。

(三 ) 基本方法是问卷法和谈话法
,

采用书面方式进行测试
,

主要让被试者在印有各种

项 目的表格中
,

根据自己犯罪时的实际情况
,

比较各个项目
,

进行准确选择
.

三
、

资料分析

(一 ) 少年犯罪与城市分布 总人数
: 1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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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所列数字及我们座谈所知
,

少年犯罪与城市分布
、

城市特性之间至少可能存在

着以下三条规律
:

1
.

少年罪犯数与城市人口数成正比
。

城市人口越多则少年罪犯越多
;
城市人 口越少

,

则

少年犯罪人数越少
.

太原市是山西省最大城市
,

也是全国十大城市之一 (以人口计 )
,

故少

年犯罪人数几乎占山西省城市少年在押犯的一半
,

运城
、

临汾
、

侯马
、

忻州等市均属县级小

城市
,

则少年罪犯所占比重极小
.

2
.

少年犯罪与城市空间结构有一定相关性
.

城市市区空间范围大
,

区位结 构 复 杂
,

则

少年犯罪赖以作案的区域范围大
,

犯罪之后容易遁避
;
反之

,

城市空间范围小
,

区位结构简

单
,

则客观上遏止了少年跨区作案
,

甚至在犯罪后也不容易藏匿
.

3
.

少年犯罪同城市功能之间有一定相关性
.

虽然现有资料 尚不足以证 明两者之间准确相

关系数
,

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
.

一般来说
,

工业城市
、

经济城市容易招致经济性
、

财产性的犯罪
,

旅游城市容易招致人身方面的犯罪以及与人身相联系的财产犯罪
,

如抢劫
、

强奸
、

流氓
、

卖淫等
.

太原市作为华北重工业基地
,

又是山西省省会
,

兼有政治城市
、

工业

城市
、

经济城市的特点
,

这几年随着对内搞活
、

对外开放
,

一方面大量农村人 口涌入从事第

三产业
,

另一方面
,

太原到西安
、

成都
、

北京
、

天津
、

上海
、

济南
、

石家庄
、

郑州都有直达

列车
,

使得太原市明显带有开放城市人口异质性的特点
.

加之
,

城市本身存在的不 良诱因的

影响
,

因此
,

青少年犯罪以侵犯财产罪为主
,

且作案流动性大
,

给侦察破案带来 了 不 少 困

难
.

地处晋北的旅游文化名城- - 大同
,

少年犯罪以流氓
、

强奸
、

盗窃为主
,

甚至盗窃外国

友人财物
,

造成恶劣政治影响
.

与太原市毗邻的榆次市虽属县级市
,

但由于紧邻太原
,

又是

石太
、

南同蒲两线的必经之地
,

许多青少年罪犯把榆次作为到太原犯罪的跳板和犯罪后遁身

之所
.

因此
,

榆次少年犯罪明显高于其他县级市
.

(二 ) 少年犯罪与年龄分布 总人数
: 1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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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
,

山西省城市少年犯罪除了具备犯罪低龄化趋势以外
,

还有以下几个特

点
:

1
,

少年犯罪以14 岁为起点
,

15 岁起猛增
,

16 岁达到高峰期
,

17 岁
、

18 岁又呈下降趋势
.

2
.

如果以犯罪高峰期 16 岁作为中期
,

则少年犯罪在年龄上呈正态分布
。

见 48 页图
。

3
.

因为本资料统计以刑法学上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
14 岁为起点

,

对于 14 岁 以前的少

年越轨行为未作统计
,

故阻隔了 14 岁以前的少年违法状况
.

因为城市少年违法犯罪年龄不断

前倾
,

所以
,

14 岁的少年犯罪一开始就达到 6
.

9帕
,

属正常情况
。

4
.

城市少年犯罪以流失生为主
,

不同于前几年少年犯罪以在校生为主
。

据调查
,

在押城市

少年犯中
,

因为被开除学籍
、

退学
、

上不了学的流失生约占全部城市在押少年犯的 70 帕左右
.

这些少年犯有的因家庭所迫
,

过早从事商业活动
,

流入社会
,

有的因交友不当
,

有的因学校

教育失控
,

有的因社会上不 良风气污染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

5
.

初三
、

高一是犯罪的危险阶段
。

这个时期的少年一方面有 了独立意向
,

力图摆脱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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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校的监管
,

另一方面经济不能 自主
,

加之身体
、

生理能量急剧增长
,

出现了所谓的
“

精

力过剩
” .

这个时期如果引导不当或外界的不 良诱因力过强
,

很容易脱控犯罪
.

(三 ) 少年犯罪与文化程度 总人数
: 1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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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乎所有的资料都可以证明文化程度与犯罪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
.

实验心理证明
,

智力

低
一

F和文化水平的障碍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判断能力
,

因为知识贫乏和智力低下限制了他不

能用一般的社会规范
、

社会价值衡量其行为的该当性
,

使得他们的行为缺乏理智而易于冲动
.

从上表看出
,

由于年龄所囿
,

少年罪犯中儿乎没有高层次文化水准的人
.

尽管城市生活

给少年提供了较之农村更为优越的学习条件
,

但城市少年犯罪者的文化程度在人数上还是呈

所谓的
“

琵琶效应
” ,

即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少年犯底数很大
,

初中文化程度的最多
.

至高

中
、

中专乃至大专则人数猛减
.

这一现象足以提醒我们加强初中阶段教育的重要性
.

在大城

市公共汽车上
、

商场行窃者多为
“

大裤档
”

(因穿肥大的警兰服
、

军裤而得名 ) 中学生 (包

括流失生 )
.

( 四 ) 少年犯罪与季节 13 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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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调查中设置这一项 目
,

并非想用单独的因素来解释犯罪的季节性
,

只是想探究城



市少年犯罪同季节变化之间的相关性
,

井没有排除从生理
、

心理
、

社会环境
、

政治和经济的

影响等方面进行考虑
.

调查结果表 明
,

城市少年犯罪就整体而言
,

在春夏秋冬没有明显差

异
,

犯罪行为的季节性分布基本上是均衡的
.

这可能与城市少年容易被诱因感染
、

自控性

差
、

经济依 附与消费欲之间的矛盾等有关
.

调鸯还表明
,

城市少年犯罪以侵犯财产与性犯罪

为主
,

而性犯罪在春天明显增加
,

到夏季达到顶点
,

冬季最少
;
另方面

,

侵犯财产罪 (盗

窃
、

抢劫等 ) 则在秋冬两季发案最多
.

这两类少年犯罪的主要类型有明显的季节性
,

但就整

体而言
,

两者相互补偿
,

四季趋于均衡
.

均衡是主流
,

但仍然有差异
,

如夏冬犯罪之和大于

春秋之和
.

(五 ) 城市少年犯罪类型

在我们调查表上所列的二十三项罪名中
,

根据被试选择
,

其中有十项罪名被选择
,

求出

总和艺
,

列出等级排列量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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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哥到到州贾睁巴!二…今引
J 一生卜2` 卜生

一
卜二一

~

}
一生一卜二一 }

一

竺生
一

卜二一 {三生
~

卜三一卜
-生

一

}
z 值 {

’
}

”
·

6 o 7 ) ”
·

, 5 7 ) “
·

, 2 5) “
·

` 2 5
) “

·

0 3 5

七
”

·

o , , { “
·

o , 7 J ”
·

O ` 7 J ”
·

o“ l

盆拐纵好
入
乙
月

甘力
,
七阅盆心

衰试奋苦|诈
、

撮|凶杀
梦矛曰曰门

,

}娜
’叮 0

.

30 7 坎公, 7

0
。

0 1 7 十项眼名的 Z位巨离

从图中可以看出
:

其一
,

城市少年犯罪类型比较集中主要以盗窃
、

强奸
、

抢劫为主
,

其

他犯罪类型集中程度与成年人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
.

这三种犯罪大大远离于其他几种犯罪
,

这与成年人呈阶梯式的递减有很大差异
.

其二
,

凶杀放火等恶性案件犯罪率低
,

不象有些文

章资料说得那么严重
。

这可能与城市少年没有足够的体力 以及很少激烈的社会冲突等有关
.

其三
,

智能性的诈骗犯罪很少
,

可能与未成年人智力发育不健全和贫乏的社会阅历有关
.

(六 ) 城市少年犯罪的区位特点

在 1 9 8 5年 《 环境与青少年性罪错 》 ( 《 北京政法学院学报 》 1 9 8 3年第二期 ) 一文中提出

了
`

犯罪高发 区
”

与
“

犯罪高发点
”

的概念
,

此后不少同志就此间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

城

市少年犯罪确实存在某些区位特点
,

深入进行这方面的探讨
,

对于打击和预防少年犯罪大有

裨益
.

基于城市犯罪日益严重这一客观事实
,

国外 已经形成一门研究犯罪与城市环境之间的新

学利

-
城市犯罪地理学

.

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
:

犯罪地理
、

区域性犯罪的类型和特征
、

犯



罪与生态学的关系
、

少年犯罪的分布
、

城市环境与不同类型的犯罪的关系等
。

西方犯罪学家

格迪尼提出了
“

环境安全设计论
” ,

主张把环境设计与预防犯罪联系起来
。

日本犯罪学家伊

藤滋甚至写了专著 《 都市与犯罪 》 。

这些可贵的探索
,

其目的在于通过犯罪学与地理学
、

环

境科学
、

生态学等的结合
,

从空间比例关系上阐明城市犯罪的基本性质和预防方针
.

从我们调查设想来看
,

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点
.

从
“

犯罪高发区
”

的设想出发
,

我们根据城市地理学一般区位结构的分类方法将城区按照其功能特点分为
:

中高层新 住 宅

运
、

旧住宅仪
、

行政管理区
、

商业服务区
、

工业区
、

文化娱乐区
、

旅游区
、

郊区等
.

在摒弃

了无效问卷后
,

对 1 23 份有效问卷进行 了统计
,

结果如下
:

城市少年犯理区位结构衰 总计 1 2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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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 以看出

,

城市少年犯罪具有 以下区位性特点
:

第一
,

中高层新住宅 区犯罪率高
,

可能与人 口的异质性与匿名性有关
。

人 口的异质性表

现在新住宅区集中了许多职业性质不 同
、

阶层和生活习惯各异的人
,

相互之间容易因观点不

同
,

经济利益不均衡发生磨擦和冲突
;

异质性的人 口及文化修养
、

道德水准不同的家庭容易

对 自己的子女失控
,

这种失控的主要原因是居住于同一街区的伙伴之间的越轨行为感染
。

俄

名性的结果是
:

人与人之间
、

户与户之间
“

鸡犬相闻
,

老死不相往来
” ;

人们相互之间缺少

关心
、

同情和忠诚
,

使得犯罪分子易于潜伏
、

逃跑
;

划地为篱
,

使极端的利 己主义
、

个人主

义生活方式确立
。

另外
,

中高层新住宅 区多为楼房
,

这种单元式的楼房结构
,

容易形成 预防

犯罪的盲点和死角
, 一

容易被犯罪分子所利用
。

当前少年犯罪入室盗窃的增多
,

与这种单元式

的楼房结构不无关系
.

建议在住宅规划建设时考虑这一因素
,

尽可能扩大预防犯罪的空间
.

第二
,

旧住宅区犯罪率高
,

同这一区位开放性的人 际关系
、

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习惯

以及包容性的行为感染有关
。

开放性的人际关系虽然避免了新住宅区的匿名性
,

但人们之间

基于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生活习惯
,

往往在观念上和行为上发生认同现象
,

把一些错误的越轨

行为也予以合理化
,

这样
,

青少年之间容易结成团伙
,

并且在犯罪之后有庞大的复杂的关系

网为之说情开脱
。

第三
,

郊区犯罪率高
.

郊区位于城乡结合部
,

在文化观念上
,

郊区是城市与农村的交汇

地带
,

传统的与时新的
,

封建主义的
、

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新型的
,

先进的与落后的
,

美

的与丑的等各种相互对立的观念并存
,

彼此影响冲突
,

成为少年犯罪的思想基础
;
从地域特

点上看
,

是犯罪的纳污藏垢之所
,

既容易为犯罪所侵扰
,

又使控制犯罪成为困难
。

第四
,

城市中心区犯罪率高
.

根据美国犯罪学家巴杰斯提出的
“

同心圆扩张规律
”

学

说
,

即在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
,

始终受到中心区域
“

拉力
”

和边缘区域
“

张力
”

这对力量

的控制
,

呈不断扩展的同心圆状发展趋势
.

在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

城市的不同职能区域

形成 了相对称定的仄域地理环境和区域文化环境
,

这些地 区普遍存在着有利于犯罪的地区或

犯罪预防
_

卜的盲点 找们调查村料证明
,

这一理 沦是正确的
,

城市中心区域 (包括行政管

理 区
、

商业服务区
、

文化娱乐区及部分旅游区 ) 少年犯罪率高达 : 。
.

G %
,

如果再加上部分 !日



住宅区 (因为城市 旧住宅区大多在市中心 ) 的话
,

犯罪互拗以高达 40 肠以上
.

在城市的中心区域

存在着被犯罪分子所利用的积极因素 (如高额利润
、

交通方便
、

信息传播快
、

各种文化 物质

享受等 ) 和容易致罪的消极因素 (如低级趣味副文化
、

唯利是图的商业意识
、

交 通 拥 挤
、

人多为患等 )
.

分析中心区域犯罪率高的原因
,

一是市中心金钱吸引功能
,

吸引 着 青 少 年
“

一切向钱看
” ,

不惜以身试法
;
二是少年之间相互攀比

,

过高的消费欲使一些 人挺而 走

险
;
三是家庭

、

学校的控制功能衰弱
,

使得尸些流失生
、

在校生有暇
、

有精力到市中心越轨作

案
, 四是服务性

、

营业性场所急剧增加
,

只管要钱
;
不管钱源

,

相应的管理工作
、

犯罪预防工作未

能跟上
;

五是多元性的副文化因素影响
;
六是市中心流动人 口多

,

使少年犯罪有机可乘
; 七

是人们普遍失去同清心和正义感
,

事不关 己
,

高高挂起
;
八是警力不足

,

社会防范功能弱
.

(七 ) 城市少年犯罪的作案方式及被害者特点

调查结果表 明
,

城市少年犯罪主要 以合伙作案方式为主
,

1 30 人中合伙作案者达 87 人
,

占

总数的 6 6
.

9 肠
,

单人作案者仅 43 人
,

占总数的 33 肠
. “

严打
”

摧毁了一大批犯 罪 团 伙
,

但

近年来
,

新的少年犯罪团伙又在不断滋生
.

这些犯罪团伙带有浓厚的封建行帮和某些黑社会

组织的色彩
.

他们有名称
,

有帮主
,

有帮规; 有组织
,

纠合成群
,

称霸一方
,

严重地影响了

社会治安秩序
.

这种行为特点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密切相关
。

一方面具有独立意向
,

企图

脱离家长
、

老师的监控
;
另一方面在经济

、

文化生活上又不能自立
。

这种与身心发展相联的

暂时性的矛盾
,

在同伙中寻求一种补偿
,

于是结成各种帮伙
,

如果坏人教唆或者自身发展不

当
,

就极可能越轨犯罪
.

在犯罪中
,

又表现出行为相乘效应和责任扩散心理
.

与城市少年犯罪相关的另一方面即被害人问题
.

西方国家六十年代即开始研 究 被 害人

学
,

主要研究被害人的特点以及对被害人的补偿
,

旨在预防犯罪
.

我国应加强这 方 面 的 研

究
.

我省城市少年犯罪的对象尸一被害者也表现出一些特点
:

其一
,

利用机关团体不防范小

孩的弱点进行盗窃犯罪的多
,

占全部犯罪的 16
.

9肠 ;
其二

,

对个体户犯罪的多
,

占全部犯罪

的 10 帕 ;
其三

,

对妇女犯罪的多
,

占 1 9
.

2帕 ;
其四

,

对小孩和同龄人犯罪的多
,

占8
.

4 肠
。

五
、

结语

由于收集城市少年犯罪资料的方法问题及影响犯罪评价的主观因素
,

作者在论述城市诸

环境因素与少年犯罪的相关问题时
,

许多问题没有作肯定性的结论
,

用了
“

可能
”

一词
,

这

并不是回避矛盾
,

而是科学求实的表现
.

但纵观全文
,

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八个结论
:

(一 ) 我国在走向城市化
,

这是历史的必然
,

但城市化的副产品— 青少年犯罪会越来

越突出
,

给城市社会治安和生产带来许多障碍
,

必须在城市化过程中充分重视青少年犯罪问

题
。

(二 ) 城市少年犯罪与城市规模
、

城市人 口呈正 比例发展
,

因此
,

必须有计划地控制大

城市发展规模和人 口
,

在我国应以发展 中小型城市作为战略重点
,

并且在一开始就要注意到

犯罪预 防问题
.

(三 ) 不同的城市区位结构和功能与少年犯罪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
,

虽然现有

的资料还不足以证明这种相关性有多大
.

( 四 ) 在城市的地理结构
、

环境结构以及住宅建筑结构上确实存在着某些被犯罪所利用

的因素
,

存在着某些犯罪控制和预防的弱地和
`

育点
’ ,

必须高度重视犯罪的高发区和高发

点
。

(五 ) 城市环境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都可能被犯罪所利用
,

但犯罪原因决不是这些因



素的简单迭加
.

这与犯罪主体自身的条件和能动的选择密切相关
,

只有当这些城市环境因素

为犯罪主体所认识和利用时
,

才能作为致罪因素
。

(六 ) 城市少年犯罪以财产性犯罪和性犯罪为主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

这两类犯罪率

将在起伏中趋于下降
。

社会主义只能减少犯罪
,

还不能消灭犯罪
.

(
一

七) 城市少年犯罪存在着区位性和帮团性特点
,

抓住这些特点
,

有利于综合治理和预

防犯罪
。

(八 ) 必须重视外国在治理城市少年犯罪中的经验
,

不能在犯罪治理上 再 搞
“

唯 我 独

尊
” .

必须加强城市社会学
、

城市犯罪地理学
、

犯罪生态学
、

犯罪经济学
、

犯罪被害人学等

新兴边缘学科的研究
。

(作者单位
:
山西 大学法律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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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刑事诉讼证据质和量 的探讨

戴 福 康

以事实为根据
,

以法律为准绳
.

是刑事

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
.

事实是定罪的唯一根

据
.

认定事实凭证据
,

证据失实和不足
,

据

以认定的事实也就发生错误
。

有些案件
,

原

审判决认为 证据确凿充足
,

而在上诉或申诉

复查中却又认为原证据失实
、

证据不足
,

撤

销原判
,

改判无罪
.

为什么同样的证据
,

一

审认为证据确凿
,

定案有据
,

可以定罪
,

而

上诉
、

申诉时
,

却又 认定为定案无据
、

证据不

足
、

不能定罪 ? 这涉及到对证据的质和量的

要求 间题
。

即对哪些可作为定案的证据
,

定

案的证据是否充足
,

这既是一个理论 问题
,

也是个实践问题
。

一
、

刑事诉讼证据的质的要求

刑事诉讼法第 31 条
“

证明案件真实情况

的一切事实
,

都是证据
” , “

证据必须经过

查证属实
,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 ,

对刑事

诉讼证据的质的方面的要求作 了明确规定
.

前者是证据本质的要求
,

后者是诉讼程序的

要求
。

前者是基础
,

后者是保证
。

目前
,

证

据向题存在的间题主要是执法不严
,

有章不

循
.

实践中掌握认定证据应注意以下问题
.

(一 ) 物证
、

书证

刑事诉讼 中
,

物证上的失实引起定案不

当的常由于以下几种情况
: 1

.

定案的物证不

是原物
、

原件
,

原物
、

原件未作妥善保全
,

以后取同类物相替代
,

丧失了作为物证的特

殊作用
。

2
.

孤立的片面的收集物证
,

有意或

无意地忽视了与案件相关事实的证据和可以

证明被告人无罪的物证
、

书证的收集
。

3
.

定案

的物证本与要证明的案件真实情况无关
,

其

之所以作为定案物证是按照司法人员对案情

所作的推理来认定的
.

4
.

定案的物证与其他

证据有矛盾
。

5
.

定案的物证不是现场收集
,

而是事后提供
,

其间有较
一

长的间隔时间 (有


